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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对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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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推动高质量对外直接投资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议题,改善国际税收营商环境是促进对外直接投

资量质齐升的一个重要途径.本文以２０１５—２０２１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地区)为研究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法,

探究“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能否改善国际税收营商环境进而促进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研究发现,“一

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有效促进了中国对合作机制成员国(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结

果均支持这一结论.机制分析表明,税收便利度、征管效率、税收成本以及营商环境是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

因素.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合作机制显著增加了中国对初始税收便利性较差、初始对外直接投资较少和地理

距离较近国家(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因此,应继续基于“一带一路”倡议,持续推动中国与共建国家(地

区)税收征管合作机制的建设,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创造更好的国际税收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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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作为重要的国际经济合作公共平台,“一带一路”倡议在推动企业高质量“引进来”和“走出去”方
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１][２].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① ,对
外直接投资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国际税收信息壁垒、税收征管效率偏低和税收

服务差异等国际税收营商环境因素仍然是阻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重要原因[３][４].
对于企业而言,税收制度环境是影响其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东道国较高的税负、

重复征税以及税收复杂性被认为是阻碍企业“走出去”的重要原因[５][６].因此,探究改善国际税收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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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环境的经验举措对促进高水平对外直接投资至关重要.中国自２０１９年开始建立与共建“一带一

路”国家(地区)的税收征管合作机制,旨在通过加强税收合作、提高税收征管能力和优化国际税收营

商环境来支持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相比于仅规范两国之间的税收征管以减少逃税和重复征税

问题的双边协定机制[７][８],国际税收征管合作机制更强调各国税收信息之间的互通和税收征管能力

的实质性提高,从而促进东道国国际税收营商环境的改善.有鉴于此,探讨税收征管合作机制在促进

对外直接投资方面的效果对促进中国企业高质量“走出去”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基于２０１５—２０２１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地区)的面板数据,本文以“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

制的建立作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国际税收征管合作机制的对外直接投资效应.研

究发现,“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显著促进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尤其增加了中国对初始税收便

利性较差、初始对外直接投资较少和地理距离较近国家(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机制检验提供

的证据表明,国际税收征管合作机制产生的税收便利度、征管效率、税收成本以及营商环境改善是重

要的影响渠道.对外直接投资的边际弹性分析表明,国际税收营商环境的改善能够有效扩大对外直

接投资的增长空间.
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本文评估了建立国际税收征管合

作机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为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一个税收共建的研究视角和经

验证据.“一带一路”对外直接投资领域的已有研究聚焦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
如沿线数字经济[９]、东道国的投资便利度[１０]、东道国制度环境[１１][１２]和中国的贸易经验[１３][１４]等,而本

文则从国际税收营商环境的角度验证了国际税收征管合作对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有效性,丰
富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领域的研究文献.第二,本文丰富了国际化税收服务和“共商共建共享”理
念优势相关的研究文献,强调了国际税收营商环境改善中的“共商共建共享”实现路径.以往关于

改善国际税收营商环境的研究更多是进行理论层面的探讨,从税收协调的视角讨论如何完善国际

税收征管合作[１５][１６],而本文则从税收征管合作共建角度出发,通过实证分析证明了税收征管合作

共建机制对改善东道国国际税收营商环境的成效,为构建高水平现代化的国际经济合作模式提供

了参考.
本文剩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梳理相关理论并提出研究假设,第三部分介绍采用的基本模

型、数据及研究变量,第四部分为实证结果及分析,第五部是结论与启示.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制度因素与对外直接投资

东道国内部制度环境因素是影响企业“走出去”的重要因素之一,大量的研究表明中国企业在对外

直接投资的过程中受到东道国的制度环境、税收因素以及资源禀赋的影响.中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

资区位选择时不太关心对方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稳定度,而更关心政府的效率、监管质量和腐败控制,并
存在避开法制严格国家的倾向,这说明中国企业更关注东道国政府的政策执行效率[１７].中国的对外直

接投资总体上有向低劳工标准国家集聚的趋势[１８].在准入阶段,东道国的法律制度越健全,中国企业

在该国的投资越难成功,但东道国的对外开放程度越高,中国企业投资项目落地的成功率越高[１９].
良好的双边政治关系在改善制度不足方面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双边政治协定的建立能够有效

维护对外直接投资,尤其是双边外交活动具有明显的促进发展的效果,并且双边外交活动能够抵消一

部分东道国制度质量差的负面影响[２０].友好的双边政治关系对东道国制度环境有一定调节作用,并
且能够对双边制度差异缺口形成补充,友好的双边政治关系在中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地区)的
对外直接投资中有积极作用[２１].此外,直接针对企业投资的双边投资协定在促进对外直接投资方面

成效显著[２２].
(二)税收因素与对外直接投资

企业偏好在低税负国家(地区)投资是学者们的共识.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相比投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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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其更注重东道国税收成本,税率是影响税收成本的首要因素[２３].综合考虑单边和双边有效税率,
东道国税负低于母国越多,母国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越多,双边有效税率越低,两国间的投资量越

大[２４].中国的跨国经营公司具有显著的避税动机,企业规模越大,投资目的地制度质量越低及距离

越近,面临强的政府税收征管时,越倾向于通过对外直接投资避税[２５].
因此,国家间的税收差异对对外直接投资有着直接的影响并改变企业投资行为.共建“一带一

路”国家(地区)资本边际有效税率显著扭曲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２６].但国际税收营商环境的改善有

利于消除这种影响,庄序莹等发现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时倾向于那些税负低、效率高且签订税收协

定的东道国,但对税收透明度的敏感性不高[６].此外,两国之间的税收协定也可以减轻东道国高税负

水平和制度环境较差带来的负面影响,但在低税负水平和制度环境完善的东道国影响不明显[５].
总体上,东道国税收体系是影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尽管已有的研究强调了双

边税率、双边税收协定以及国际税收营商环境对吸引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作用,但少有文献探讨国际

间的税收征管合作与共建机制的成效及其对外直接投资效应.因此,探究国际税收征管“共商共建共

享”理念的成效对促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而言意义深远.
(三)研究假设

基于企业逐利的基本分析框架,可以假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根本目的是获得投资回报.因此,
企业是否投资以及多大程度上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取决于投资项目的预期回报率.如果企业对外直接

投资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风险和投资成本,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动机将会被削弱.反之,如果对外直

接投资回报能够被准确预期且成本负担较低时,企业会有更高的对外直接投资积极性.
本文从税收不确定性和税负成本两个方面分析“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以下简称“合作机

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合作机制侧重于从三个方面优化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地区)的国

际税收营商环境.一是促进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地区)之间的税收信息互通互享,税收信息

的充分交换有助于更充分地促进国际间的税收协调,也有助于企业更充分了解东道国的税收制度,从
而能够为跨国直接投资企业提供更高效的税收服务并减少税收不确定性风险.二是提高共建“一带

一路”各国(地区)的税收征管能力和效率,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青睐效率高、税负低并且制度完善的国

家(地区)[６],但部分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地区)在税收征管和税收制度环境上仍然有较大完善空间,
复杂的征税流程以及低效率的税收征管会使得企业面临较高的税收遵从负担,遵从成本形成了企业

对外直接投资的成本约束.合作机制通过贯彻“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助力合作成员的信息化征管建设

和税务培训,对提高共建国家(地区)的税收征管效率成效显著.三是减少税收争端和重复征税,通过

税收征管合作,可以推动双方更大程度在税收制度和程序上达成一致,减少重复性的征税项目,同时

缩短税务争议解决时间,从而有利于企业“走出去”.这些国际税收营商环境方面的深入优化与完善

有利于提高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和质量.因此,基于合作机制的设计目标和理论成效,本文提出以下

研究假设１.
假设１:“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能够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本文进一步考虑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弹性以及制度改善弹性.一方面,当中国对合作机制成员

国(地区)的初始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较高时,进一步扩大对外直接投资的弹性较小,对外直接投资规模

可能增长较慢.但也可能存在对外直接投资粘性,即从广度上吸引更多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进入,在集

约程度上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对东道国产生投资的路径依赖.另一方面,相比国际税收营商环境较好

的国家(地区),国际税收营商环境较差的国家(地区)通过国际税收征管合作机制产生的边际改善可

能更强,国际税收营商环境改善大的东道国可能吸引更多的企业投资,“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

所产生的对外直接投资效应强弱也取决于东道国国际税收营商环境的变化弹性.基于上述分析,本
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２.

假设２:“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应存在边际弹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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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模型与变量设定

(一)基准回归模型设计

本文基于２０１９年“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初次建立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一带一路”税
收征管合作机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模型设定如下:

lnofdii,t＝α＋β１treati×postt＋β２Xi,t＋δi＋ηt＋εi,t (１)
式(１)中,treati×postt为本文构建的双重差分项,若时间t位于２０１９年及以后且国家(地区)i属

于税收征管合作机制成员,则赋值为１,反之赋值为０.系数β１为本文关注的核心解释变量系数,反映

“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程度.δi为个体固定效应,控制国家(地
区)层面不随时间变化的特征.ηt为时间固定效应,控制年份层面不随个体变化的特征.Xi,t为一系

列控制变量,εi,t为残差项.
(二)变量设定

１．解释变量

截至２０２１年末,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地区)共１２５个② ,其中,２０１９年４月首批“一带一路”税收

征管合作机制理事会成员共３４个,２０１９年９月增加至３６个且后期保持不变③ ,这一构成提供了可明

确区分的实验组和对照组.具体而言,本文以３２个合作机制成员国(地区)为实验组④ ,以其余共建

“一带一路”国家(地区)为对照组,以２０１９年“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设立为政策时间节点,构
建双重差分变量treati×postt.其中,treati表示国家(地区)i是否为实验组,实验组取１,对照组取０.

postt表示是否在政策实施之后,２０１９年及以后取１,２０１９年之前取０.
２．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lnofdii,t表示中国对i国(地区)t年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对数.数据来自商

务部发布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２０１５—２０２１年).
３．控制变量

参考王永钦等的方法[１７],将世界银行治理数据库的六大治理指数作为控制变量,参考吕越等的做

法[１],将东道国GDP总量的对数、劳动力总量的对数、GDP增长率、东道国基础设施完善情况和人口密度作

为控制变量,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发展与治理指数数据库.具体的变量定义如表１所示.
　表１ 变量解释与数据来源说明

变量符号 变量含义 数据来源

lnofdii,t 中国对i国(地区)t年外直接投资存量的对数
商务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统计公报»(２０１５—２０２１年)

treati×postt ２０１９年后的BRITACOM 成员取１,其他国家(地区)和年份取０ BRITACOM 官网

lnGDPi,t GDP总量,取对数

lnlabori,t 劳动力总量,取对数

gpdgi,t GDP增长率

mobilei,t
东道国的基础设施完善情况,以每百人移动蜂窝式无线通信系统的电话租用量对
数表示

popdemsityi,t 人口密度(万人/平方公里)

世界银行发展指数数据
库 WDI

vai,t
话语权与问责制,从 ２．５(弱)~２．５(强)的指数,反映了国家的公民能够选择他们
的政府以及享有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媒体自由的权利

psi,t
政治稳定与杜绝暴力/恐怖主义,话语权与问责制,从 ２．５(弱)~２．５(强)的指数,
反映了政府被推翻或破坏(通过违宪和暴力的途径,包括恐怖主义活动)的可能性

gei,t
政府效率,从 ２．５(弱)~２．５(强)的指数反映了政府公共服务的质量,政府独立于
政治压力的程度,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质量,以及政府兑现其承诺的能力

rqi,t 监管质量,从 ２．５(弱)~２．５(强)的指数反映了政府制定并实施监管政策的能力

rli,t
法制水平,从 ２．５(弱)~２．５(强)的指数反映了经济主体遵守规则的程度,及其对
规则(尤其是合约实施、产权、法庭的规则)的信心

cci,t
腐败控制,从 ２．５(弱)~２．５(强)的指数反映了公权力被利用的程度(包括腐败和
政府被利益集团“俘获”)

世界银行治理数据库 WGI

tdbi,t 世界银行税收营商报告中各国的税收便利度得分

paymentsi,t 年纳税次数
«营商环境报告»(２０１５—
２０２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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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描述性统计

鉴于数据的可得性,将样本的时间维度设定在２０１５—２０２１年.对数据严重缺失的样本进行删

除,最终得到最大样本观测值６９６个,包含１２１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地区)的相关信息⑤ ,其中３２
个为税收征管合作机制成员国(地区)⑥ ,对连续变量采用前后１％的缩尾处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

果列于表２中.
　表２ 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lnofdii,t ６９６ １０．４１４２ ２．１２７１ ４．５４３３ １５．４８２０
lnofdii＝１ ２０８ １０．９８１１ １．６９２５ ４．８２１０ １４．３９０９
lnofdii＝０ ４８８ １０．１５１２ ２．２５３１ ４．５４０１ １５．４８２４

解释变量　 treati×postt ６９６ ０．１０４２ ０．３０６３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控制变量　

lnGDP ６８３ ２４．２７３１ １．７６６２ １９．９４２１ ２８．１２１５
lnlabor ６７３ １５．１６４６ １．５９２１ １０．８７１４ １８．７３３０
gdpg ６８３ ２．２６０３ ４．６６２０ ３１．９８０８ １８．７２０２
mobile ６９４ ８．４８３３ ９．７５９３ ０．００００ １６．４８５１
popdemsity ６８３ ５．３７５２ ６．５６５１ １．７５１０ ８．８９６２
va ６８６ ０．２０１０ ０．９２４２ １．９９０３ １．５９０１
ps ６８６ ０．１１９２ ０．９３４１ ２．８０１１ １．６１６２
ge ６８６ ０．１０８３ ０．８４００ ２．４７５０ ２．２３６４
rq ６８６ ０．１３４２ ０．８５８３ ２．３６３１ ２．２６１０
rl ６８６ ０．１４４２ ０．８４２４ ２．３４６２ ２．００１３
cc ６８６ ０．１７４０ ０．８５１１ １．９０５０ ２．２８４２

机制变量　
tdb ６５３ ６８．５６３４ １７．４５０８ １１．４０１８ ９９．５９１６
payments ６８１ ６０．９６０７ ２６．６２４７ ６．２３８２ ９６．３７２１

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１．估计结果与解释

基于模型(１),本文检验“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表３报告了

基准回归结果.在表３的列(１)中,回归方程仅控制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交互项treat×
post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建立后中国对合作机制成员国(地区)
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显著扩大.在列(２)中,进一步加入了国家经济禀赋和国家治理指标两类控制变

量.在纳入控制变量后,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轻微减小,但显著性并未发生变化.此外,东道国

的政治稳定性、经济增长水平、基础设施水平以及人口禀赋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积极的影响,表
明中国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更倾向于选择政治稳定且资源禀赋较好的国家(地区).为了缓解处理组

时变趋势所产生的遗漏偏误,参考吕越等的做法[１],在列(３)中控制了处理组的时间趋势,核心解释变

量仍然显著为正,减少了对国家(地区)层面时变遗漏因素的担忧.为了进一步排除不可观测的时变

遗漏因素的影响,在列(４)加入洲际区域与年份的联合固定效应,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仍然显著

为正,这表明“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有助于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研究假设１得到验证.

２．平行趋势检验

基于双重差分估计(DID)的模型设计,使用模型(１)能够得到无偏估计的前提是处理前对外直接

投资在实验组和对照组之间的差异基本固定,即实验组和对照组保持相同的时变趋势.鉴于此,本文

检验了上述共同趋势假设并在图１中报告了检验的结果.具体而言,“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

在２０１９年４月正式建立,因此,本文以２０１８年作为基准年份,检验２０１８年及以前年度实验组和对照

组之间是否满足共同趋势假定.图１中,基准年份之前的年度,各差异估计系数均接近于０,且在

９５％的置信水平下不显著异于０.这表明在合作机制建立之前,实验组和对照组之间的差异基本没

７４



有发生变化,处理组与对照组满足共同趋势假定.而在合作机制建立之后,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对外直

接投资差异在９５％的置信水平上显著扩大,２０１９—２０２１年的趋势系数表明税收征管合作的对外直接

投资效应相当稳健,这支持了基准估计结果的准确性.
　表３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名 (１) (２) (３) (４)

treat×post ０．２３９４∗∗ ０．２３３１∗∗ ０．２２１９∗∗ ０．２２１１∗∗

(０．１０９６) (０．１０７９) (０．１０７３) (０．１０６９)
话语权 ０．１１６１ ０．１１４８ ０．０９７８

(０．３３５６) (０．３３１５) (０．２３０２)
政治稳定 ０．２４２８∗ ０．２４３７∗ ０．２４０９∗

(０．１３５２) (０．１３３８) (０．１３１７)
政府效能 ０．４３２１ ０．４３０７ ０．２１５５

(０．３１３０) (０．３２３７) (０．１７６３)
监管质量 ０．４２１１ ０．４００８ ０．２８９５

(０．３５２０) (０．３７６２) (０．３２６９)
法制水平 ０．４０２７ ０．３８９０ ０．３７０３

(０．３６２８) (０．３３２９) (０．２８９４)
腐败控制 ０．２９９１ ０．１８７６ ０．１９７９

(０．３５９８) (０．２７６１) (０．１８３２)

GDP规模 ０．０６５４∗∗ ０．０７８２∗∗ ０．０５１２∗

(０．０３２３) (０．０３５４) (０．０２９７)

GDP增长率 ０．０１８８∗∗ ０．０２０９∗∗∗ ０．０２２０∗∗

(０．００７８) (０．００８１) (０．００９９)
基础设施水平 ０．０７３１∗∗ ０．０６９８∗∗ ０．０５７４∗

(０．０３２８) (０．０３０１) (０．０３２７)
劳动力规模 ０．０４８９ ０．０７３２ ０．１１０９

(０．５９０６) (０．５７３２) (０．３６８９)
人口密度 ０．０５３８∗ ０．０５７７∗ ０．０６０２∗∗

(０．０３１５) (０．０３０２) (０．０２９３)
常数项 １０．３８５２∗∗∗ １６．１１４２∗∗∗ １５．０６５９∗∗∗ １３．８５２３∗∗∗

(０．０１４９) (０．０７３１) (４．００２５) (３．２６９８)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处理组线性时间趋势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区域年份联合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６９６ ６６８ ６６８ ６６８
R２ ０．９６１２ ０．９８０１ ０．９８３３ ０．９８５０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且聚类在国家(地区)层面,∗、∗∗和∗∗∗分别代表在１０％、５％和１％的水平下显著,下同.

图１　　平行趋势检验图

　　(二)机制分析

本文首先从税收因素分析税收征管合作机制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机制.具体而言,“一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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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旨在加强税收征管能力建设和税收的确定性,以此减少税收成本和促进有效解

决国际税收争端.因此,“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会直接影响东道国的国际税收营商环境,从而

创造吸引企业投资的良好条件.为了检验这一效应,本文从税收便利性、纳税次数、税收成本和营商

环境四个方面验证“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机制.

１．税收便利度

基于世界银行报告的２０１５—２０２１年«营商环境报告»,本文获取了报告中各国税收便利度得分,
作为税收便利度的衡量指标,考察税收征管合作机制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具体而言,本文首

先基于模型(１)将对外直接投资替换为税收便利度得分,并进行回归估计,表４列(１)报告了估计结

果.估计系数在５％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税收征管合作机制显著提高了合作机制成员国(地区)
的税收便利性.进一步地,本文控制税收便利度回归分析得到列(２).在控制税收便利度后,税收便

利度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而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和显著性均有所下降.列(１)和列(２)的结果

表明税收便利度的提高部分解释了“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的对外直接投资效应.

２．纳税次数

下文基于世界银行公布的各国年度筹集税收的纳税次数来衡量各国(地区)的税收征管效率.具

体而言,筹集税收所需纳税次数越少,税收动员次数也会越少,企业在税收问题上所耗费的精力越少,
纳税遵从成本也就越低.因此,该指标反映了各国(地区)征税程序简便化程度,能够测度税收征管效

率.为了考察税收征管合作机制如何影响机制成员国(地区)的税收征管效率进而促进中国对机制成

员国(地区)的直接投资,本文再次基于模型(１),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各国(地区)的纳税次数并在列

(３)中报告估计结果.核心解释变量对纳税次数的影响系数显著为负,表明税收征管合作机制有效降

低了机制成员国(地区)的纳税次数,简化了纳税程序.本文进一步将纳税次数加入模型进行回归得

到列(４),估计结果表明,在控制纳税次数后,核心解释变量系数有所降低,且中国向纳税次数越低的

国家(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更大.结合列(３)和列(４),本文认为“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

产生的东道国税收程序简化促进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扩张.
　表４ 国际税收营商环境和征管效率机制检验

变量
(１)

税收便利度

(２)

对外直接投资规模

(３)

纳税次数

(４)

对外直接投资规模

treat×post ２．５３５６∗∗ ０．１６４４∗ ５．１３６７∗∗∗ ０．２０５３∗∗

(１．２０８５) (０．０９１７) (１．９６９３) (０．１０１６)
税收便利度 ０．０３０９∗∗

(０．０１４４)
纳税次数 ０．００７４∗∗

(０．００３３)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处理组线性时间趋势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区域年份联合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６４２ ６４２ ６５９ ６５９
R２ ０．９７７０ ０．９８３２ ０．９８２１ ０．９９１１

　　３．税收成本效应

“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解决国际投资与贸易过程中的企业纳税问题.
除了为“走出去”企业提供更优质的税收服务外,税收征管合作机制的另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减轻对外

直接投资企业的税收负担.因此,本文进一步探究税收成本因素是否是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机制.
理论上,税收征管合作机制针对的是国际投资与贸易领域的国际税收营商环境的优化,因而直接影响

合作机制成员国(地区)整体税负水平的可能性较小.因此,如果税收征管合作机制降低了对外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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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企业的税收成本,那么可能在税负水平较高的国家(地区)中效果更强.因为在税负水平低的国

家(地区)中,“走出去”的企业可能并不会面临更高的税收成本.
基于国家(地区)税负水平的组别差异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对外

直接投资效应的差异化路径.鉴于此,本文以国家(地区)税收占GDP比重的中位数将样本划分为税

负较高国家(地区)和税负较低国家(地区)并进行分组回归,回归结果报告在表５列(１)和列(２)中.
在税负较高国家(地区)组别中,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而在税负较低国

家(地区)组别中,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仅在１０％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且影响系数远小于税负较

高组别.该结果表明,“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更加有效促进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向税负较高

国家(地区)的规模扩张.同时,这一结果也表明“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导致的对外直接投资

增长并不是向低税负国家(地区)的转移,减少了我们对对外直接投资避税的顾虑.整体上,表５列

(１)和列(２)的结果验证了上述的理论分析,表明税收成本因素是本文的影响机制,同时也表明税收征

管合作机制带来的对外直接投资增长具有量质齐升的特点.
　 表５ 税收成本机制检验

变量
(１)

税负较高国家(地区)
(２)

税负较低国家(地区)

treat×post ０．２６３３∗∗∗ ０．１２０７∗

(０．０７１９) (０．０６５８)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处理组线性时间趋势 控制 控制

区域年份联合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３３６ ３３２
R２ ０．９５３２ ０．９６１２

　　４．营商环境

除了具体的纳税流程和税收成本会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外,东道国的营商环境也被认为是影响对

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税收制度和会计准则不够完善,对外投资企业需要考

虑适应这些制度规范的成本和风险[２７].一方面,“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可能会改善机制成员国

(地区)的税收制度和会计准则,加入税收征管合作机制意味着成员国(地区)的税收制度和会计准则

向国际接轨,即机制成员国(地区)在改善本国(地区)税收制度和降低信息不对称方面会投入更多,从
而降低了外来企业投资的风险[５],即产生营商环境改善效应.另一方面,“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

制还可能对成员国(地区)的营商环境形成补充.发展水平较低且营商环境较差的国家(地区)会使境

外投资者面临较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和投资风险不确定性,税收征管合作机制的建立意味着成员

国(地区)释放积极的信号,这一积极信号可以减少企业对投资风险的担忧,从而改善对营商环境较差

国家(地区)的投资态度进而促进企业投资,即产生营商环境替代效应.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参考邓力平等[５]以及张晨霞与李荣林[２８]的做法,使用 WGI数据库中的法律

规则指数的对数作为衡量东道国营商环境的指标,分别检验“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是否存在

营商环境改善效应或替代效应,结果报告于表６.在第(１)列中,本文首先估计了核心解释变量对营

商环境的影响,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对成员国(地区)的营商环境

存在改善效应.在列(２)中,进一步估计了营商环境如何影响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结果表明中国企业

的对外直接投资显著倾向于营商环境较好的东道国,这表明营商环境改善效应是“一带一路”税收征

管合作机制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原因.之后,本文依据营商环境中位数分组估计在不同组

别中税收征管合作机制带来的投资净效应大小.估计结果表明,在营商环境较好的国家(地区)样本

中,营商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变弱,且“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带来的投资净效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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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较小(列(３));相反,在营商环境较差的国家(地区)样本中,营商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更强,且“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带来的投资净效应也相对更大(列(４)).这一结果表明在东道

国营商环境指标偏低的情况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受到营商环境因素的影响更大,“一带一路”税收征

管合作机制产生的投资净效应也更大.这表明“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释放的积极信号能够对

东道国营商环境形成补充,并促进中国向这些国家(地区)扩大对外直接投资规模.
　表６ 营商环境机制检验

变量
(１)

营商环境

(２)

对外直接投资规模

(３)

营商环境较好

(４)

营商环境较差

treat×post ０．０９５８∗ ０．１８６６∗ ０．１４３１∗ ０．２６４８∗∗∗

(０．０５２２) (０．１０２５) (０．０８４９) (０．１００４)
营商环境 ０．３７４３∗∗∗ ０．１９１５∗ ０．２９０６∗∗∗

(０．０９５６) (０．０９８８) (０．１０４３)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处理组线性时间趋势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区域年份联合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６１９ ６１９ ３０７ ３１２
R２ ０．９０６２ ０．９２８０ ０．９７７１ ０．９７１０

　　(三)稳健性检验

１．替换被解释变量测度

本文首先通过替换被解释变量的测度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而言,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替

换为流量并取对数再次回归,估计结果报告见表７列(１).估计系数在５％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

替换被解释变量测度后,本文的结论依旧稳健.

２．剔除观察员国(地区)
考虑到“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设立了３０个观察员国家(地区),这部分国家(地区)虽然没

有直接参与税收征管合作,但仍然可能受到外溢性的影响.为了排除这种影响,本文在对照组中剔除

这３０个国家(地区)样本并重新进行回归估计.表７列(２)的估计结果显示,在剔除观察员国家(地
区)样本后,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仍然显著为正且系数值有轻微变大,表明将观察员国(地区)纳
入对照组仅存在轻微的低估偏误,并不影响本文的基本结论.
　表７ 稳健性检验

变量
(１)

更换变量衡量方法
(２)

剔除观察员国(地区)
(３)

控制共建“一带一路”

treat×post ０．３３２５∗∗ ０．２５０９∗∗ ０．２０８３∗∗

(０．１５３８) (０．１０４３) (０．１０１４)
加入“一带一路” ０．０５９９∗

(０．０３１５)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处理组线性时间趋势 控制 控制 控制

区域年份联合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６６８ ５０２ ６６８
R２ ０．９７３１ ０．９５４０ ０．９６６４

　　３．控制共建“一带一路”的影响

２０１５—２０２１年间共建“一带一路”这一变动可能潜在影响中国向这些新共建国家(地区)的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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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投资水平,尤其是２０１９年以后的变动可能造成估计结果存在竞争性偏误.为了减少这些样本的

影响,本文梳理了自２０１５年以来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地区)名单,并以共建“一带一路”构建多时

点双重差分变量纳入回归模型,以此控制国家(地区)共建“一带一路”的影响.表７列(３)的估计结果

显示,共建“一带一路”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且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也显著为正,表明中国对共

建“一带一路”国家(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显著扩大,但排除这一净效应后,税收征管合作机制仍

然表现出较强的对外直接投资增长效应.

４．排他性解释

考虑到“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成员国(地区)选取会受到其他因素影响,比如与中国关系

密切的国家更倾向于成为国际税收征管合作机制成员.同时考虑到«双边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对投

资也有促进作用.为排除以上可能性,本文从投资协议和政治关联程度两个角度出发,分别引入中国

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地区)是否签订投资协定⑦ 和建交年数⑧ ,构造虚拟变量invest和link.其

中,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地区)签订了投资协定的,虚拟变量invest取１,否则取０.本文按建

交年数的中位数将全样本进行分组,大于中位数的国家(地区)link取值为１,否则取０.通过纳入三

重项排除投资协议以及建交关系可能存在的替代性影响,表８报告了估计结果.
在列(１)中,三重项(treat×post×invest)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在签订投资协定的样本组中,税收

征管合作机制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效应更强.同理,列(２)中三重项(treat×post×link)的估计系数

显著为正表明在建交年份更久的样本组中,税收征管合作机制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效应更强.列(１)
和列(２)的结果表明,签订投资协议和政治关联增强了税收征管合作机制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效果,
但并不影响税收征管合作机制本身在促进对外直接投资上的有效性,即本文的基本结论在考虑投资

协议和政治关联因素后仍然稳健.
　表８ 竞争性假说排除

变量
(１)

是否签订投资协定
(２)

建交年数
(３)

考虑中国对外援助

treat×post ０．１５０９∗ ０．１３２５∗∗ ０．２４０７∗∗

(０．０８３７) (０．０６１４) (０．１０２４)

treat×post×invest ０．１６７１∗

(０．０９３７)

treat×post×link ０．１２９６∗

(０．０６７５)

OOF援助规模 ０．０３６７
(０．０２３９)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处理组线性时间趋势 控制 控制 控制

区域年份联合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６６８ ６６８ ６６２
R２ ０．９７３２ ０．９５４４ ０．９６８３

　　此外,本文还考虑了中国的对外援助项目可能潜在的促进国内企业向被援助国家进行对外直接

投资.由于中国大量的援助项目是其他官方资金(OOF),这些援助以基础设施援助为主,大量的基

础设施援助建设可能会吸引更多国内企业直接投资,而“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成员国(地区)
可能获得更多的援助资金.为了排除援助的潜在影响,本文在表８的列(３)中控制了 OOF援助资金

规模,结果显示 OOF援助规模的影响系数为正但不显著,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仍然显著为正.
该结果表明基准结论不受中国对外援助因素的影响.

５．安慰剂检验

为进一步验证基准回归结果未因遗漏变量产生偏误,本文通过随机选取“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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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机制成员国(地区)进行安慰剂检验.在每一次回归中,随机选取３２个样本,假定这些样本受到了

政策冲击,即加入了“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而其余未选中的国家(地区)未加入,以此将全样

本分成了伪实验组和伪控制组.利用模型(１)进行回归检验,重复１０００次随机抽样.图２报告了安

慰剂检验的结果,虚拟变量系数的分布与标准正态分布基本一致,明显区别于基准回归结果,该结果

可以减少基准回归结果是偶然发生的担心,同时也证明了基准结论的稳健性.

图２　安慰剂检验图

　　(四)异质性分析

１．国际税收营商环境差异

尽管在机制检验部分验证了国际税收营商环境的改善是“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促进中国

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但是基于研究假设,本文仍然关心对外直接投资是更多地流向原本国际

税收营商环境较好或是较差的国家(地区),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弹性如何取决于国际税收营商

环境的边际改善.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依据事件发生前(２０１８年及以前)的税收便利度得分均值的中位数将样本划

分为初始税收便利性较好和较差两组并分别进行回归估计,表９第(１)(２)列汇报了估计的结果.在

初始税收便利性较好的组别中,估计系数在１０％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而在初始税收便利性较差的组

别中,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且系数值相对较大.该结果表明“一带一

路”国际税收征管合作机制促进了成员国(地区)税收便利性的提升,且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更多流

向原本税收便利性较差的国家(地区).该结果也反映了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地区)的国际税收营商

环境是决定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因素,提高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地区)的国际税收营商环

境是未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必要举措.
　表９ 异质性分析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初始国际税收
营商环境较好

初始国际税收
营商环境较差

初始中国对外直
接投资水平较高

初始中国对外直
接投资水平较低

距离较远国家
(地区)

距离较近国家
(地区)

treat×post
０．１５２７∗ ０．２９３３∗∗∗ ０．２０２６∗ ０．２４７５∗∗∗ ０．１５９３∗ ０．２１６６∗∗

(０．０８６６) (０．０８１２) (０．１１３５) (０．０４１９) (０．０８４５) (０．０８８２)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处理组线性时间趋势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区域年份联合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３１５ ３２７ ３２９ ３３６ ３３８ ３３０

R２ ０．９６８１ ０．９６０２ ０．９５７０ ０．９２３２ ０．９６５１ ０．９８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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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初始投资水平差异

区分“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下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流向是评价对外直接投资效果的

一个重要方面.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集中在原本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较高的国家(地区),则表明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较强的规模路径依赖.反之,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流向原本对外直接投

资规模较低的国家(地区),则表明“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拓宽了对外直接投资的范围,促进了

更广泛的投资.
为了检验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的流向,本文同样基于事件前(２０１８年及以前)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存量规模年度均值将样本划分为初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水平较高和较低两组,表９第(３)(４)列报告

了分组回归的结果.估计结果显示,“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在初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水平较

高的样本组中,显著性水平较低(列(３)),而在初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水平较低的样本组中影响更大,
显著性水平更高(列(４)).该结果表明“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促进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扩

张,且更大程度促进了向初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水平较低国家(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实现了更广阔

的国际对外直接投资流动.由此,本文验证了研究假设２,即“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的中国对

外直接投资效应存在边际弹性差异.

３．地理距离差异

最后,本文考虑“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产生的投资效应在地理位置上的分布.这一做法

的依据在于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地区)本身具有良好的交流和联系,距离更易成为中国对外

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导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向邻近国家(地区)集中[１].因此,“一带一路”税收征管

合作机制可能对不同距离国家(地区)产生差异性的影响.因此,本文按照各个国家(地区)与中国的

地理距离中位数进行分组,将样本划分为距离较近样本组和距离较远样本组,并分别进行回归估计.
表９第(５)(６)列报告了基于地理距离远近的分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无论是距离较近还是较远

样本组,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且对距离较近国家(地区)的影响系数更大(列(６)),显
著性水平更高.该结果表明“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虽然更有效地促进了中国向距离较近国家

(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但也推动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距离较远的国家(地区)的增长.这一结果

也侧面反映了“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能够切实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面向所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地区).

五、结论与启示

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如何优化国际税收营商环境,提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信心,繁
荣国际贸易与投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政府面临的重大挑战.在“双循环”的大背景下,处理好

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地区)的税收协调与合作问题,改善国际税收营商环境对高质量共建“一
带一路”至关重要.

本文以“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的建立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２０１５—２０２１年共建“一带一

路”国家(地区)经济数据、治理数据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一带一路”税收

征管合作机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效应.实证检验发现,“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显著

促进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税收便利度、征管效率、税收成本以及营商环境是重

要的影响渠道.异质性分析表明,“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效应在初

始税收便利性较差、初始对外直接投资较少和地理距离较近国家(地区)中更强.本文的研究发现具

有以下政策启示.
第一,“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产生了较强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效应,这一效应表明中

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仍然有较大增长空间,而“共商共建共享”的税收征

管合作机制有助于更充分地释放这些空间.因此,进一步完善“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是高质

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内在要求,通过不断扩大税收征管合作的领域和范围,提高税收征管合作机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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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国(地区)的税收治理能力,促进中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水平.
第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地区)的税收便利性不足和税负成本较高仍然是阻碍中国对外直接

投资的重要因素.同时,中国对共建国家(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广阔的增长空间.在高质量共

建“一带一路”的过程中,要持续推动共建国家(地区)国际税收营商环境的建设,减少投资企业的税收

遵从成本和税收不确定性.提高共建国家(地区)税收服务水平既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基本内

容,也是推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量质齐升的重要举措.

注释:

①新华社．«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２０２４ 年 ７ 月 ２１ 日.http://news．cn/politics/
２０２４０７２１/cec０９ea２bde８４０dfb９９３３１c４８ab５５２３a/c．html.

②共建国家名单来自已同中国签订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一览表,见中国“一带一路”网 (yidaiyilu．gov．cn).
③这３６个成员包括:阿富汗、埃塞俄比亚、巴基斯坦、巴布亚新几内亚、冈比亚、刚果民主共和国、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阿尔及

利亚、吉布提、加蓬、柬埔寨、喀麦隆、阿联酋、科威特、安哥拉、卢旺达、蒙古国、斯洛伐克、孟加拉国、南苏丹、塞尔维亚、印度尼西亚、塞
内加尔、尼泊尔、尼日利亚、萨摩亚、塞拉利昂、苏丹、索马里、乌拉圭、苏里南、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地区、中国澳门地区和塔吉克斯坦.

④不包括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地区,中国澳门地区,且索马里数据缺失.
⑤由于数据缺失,不包括卡塔尔、黑山、马尔代夫、索马里.
⑥由于数据缺失,不包括索马里.
⑦与各国签订投资协定数据来自中国投资指南网———走出去 (mofcom．gov．cn),并通过国别投资指南搜集.
⑧建交年份数据来源于外交部官网,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各国建立外交关系日期简表(mfa．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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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mpactoftheTaxAdministrationCooperationMechanism
of＂TheBeltandRoad＂onChina′sOFDI
CHENGao　ZHANGYan　LIUFeng

(SchoolofPublicFinanceandTaxation/GlobalPublicFinanceResearchCenter,

ZhongnanUniversityofEconomicsandLaw,WuhanHubei４３００７３,China)

Abstract:PromotinghighＧleveloutwardforeigndirectinvestment(OFDI)isankeyissueforhighＧ
levelopeningＧup,andimprovingtheinternationaltaxandbusinessenvironmentisanimportantapＧ
proachtopromoteboththequantityandqualityofOFDI．Basedonthedatafrom２０１５－２０２１the
BeltandRoadpartnercountries(regions),thispaperusesthedifferenceＧinＧdifferencemethodtoexＧ
plorewhethertheBeltandRoadTaxAdministrationCooperationMechanismcanimprovethetax
businessenvironmentandpromoteChina′soutwardforeigndirectinvestment．Theresultsshow
thattheBeltandRoadTaxAdministrationCooperationMechanismhaseffectivelypromotedChina′
soutwardforeigndirectinvestmentinthemembercountries(regions)oftheCooperationMechaＧ
nism,andaseriesofrobustnesstestresultssupportthisconclusion．Theanalysisofthemechanism
showsthattaxconvenience,taxcollectionandmanagementefficiency,taxcostandbusinessenviＧ
ronmentareimportantinfluencingmechanisms．Theresultsoftheheterogeneitytestshowthatthe
cooperationmechanismespeciallyincreasesChina′sOFDIflowstocountries(regions)withpoorinＧ
itialtaxfacilitation,lowinitialOFDI,andclosegeographicaldistance．Therefore,basedontheBelt
andRoadInitiative,theChinesegovernmentshouldcontinuetopromotetheconstructionoftaxcolＧ
lectionand managementcooperation mechanismsbetweenChinaandtheBeltandRoadpartner
countries(regions),soastocreateabetterinternationaltaxandbusinessenvironmentforChinese
enterprisesto＂goglobal＂．
Keywords:TaxAdministrationCooperationMechanism;OutwardForeignDirectInvestment;InＧ
ternationalTaxBusinessEnvironment;TheBeltand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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